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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尼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的公告 

 

一、 对外投资概述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 

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，拟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投资设立新公

司，具体方案：浙江尼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在杭州市余杭区注

册成立“杭州优普空调售后服务有限公司”，总投资 10 万元，公司占

股 100%。 

（二）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以及《挂牌公司

并购重组业务问答（一）》第十条的规定“挂牌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或

控股子公司增资、新设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

组”。 

（三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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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2023 年 1 月 12 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会议审

议通过《关于注册全资子公司》议案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，本案无需提

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五）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。 

（六） 投资对象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

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，不是已在中国

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，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

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。 

（七） 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

本次投资不涉及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、融资担保公司、融资租

赁公司、商业保理公司、典当公司、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

属性的企业。 

二、 投资标的情况 

（一）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名称：杭州优普空调售后服务有限公司 

住所：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舒心路 359号正元智慧大厦

A座 1002-6室 

注册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舒心路 359号正元智慧

大厦 A座 1002-6室  

注册资本：100,000元 

主营业务：一般项目：日用百货销售；日用家电零售；家居用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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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；旧货销售；家用电器销售；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；制冷、空调

设备销售；机械设备销售；家用电器安装服务；日用电器修理；机械

设备租赁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

营活动） 

公司及各投资人、股东的投资规模、方式和持股比例： 

投资人名称 出资额或投

资金额（元） 

出 资

方式 

认 缴 /

实缴 

出资比例/

持股比例 

浙江尼普顿科技股份有 

限公司 

100,000 货币 认缴 100% 

 

（二） 出资方式 

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 

√现金 □资产 □股权 □其他具体方式 

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，不涉及资产、股权出资等

其他出资方式。 

三、 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本公司拟投资设立杭州优普空调售后服务有限公司，注册资本为

人民币 100,000.00 元，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100,000.00 元，占

注册资本的 100.00%。 

四、 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

本次公司拟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是出于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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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于整合优势资源，推动公司业务发展，加速公司向更加成熟目标迈

进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（二）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

此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需按照规定程序在当地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，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同时后续合

资公司是否能够高效、顺利运营并达成预期目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 

（三）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

本次投资是公司发展的需要，对公司长期发展和布局有一定的积

极影响，从长期来看，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影

响。 

五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浙江尼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浙江尼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年 1月 12日 


